
葳格高級中學附設小學 108學年度第二學期教師甄試簡章 

一、 依據：本簡章依據教育部頒「高級中學以下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及「臺中市葳格高

級中學附設小學 109學年度教師甄選作業計畫」訂定之。 

二、 報名手續： 

(一) 填寫教師甄選報名表、聲明書、切結書（尚未取得教師證書者），相關表件請逕行至本校網站

點選小學部「最新公告」下載，並請依教師甄試證件檢核表序號裝訂。 

(二) 繳驗身分証、畢業證書、各該類科合格教師證書或各該教育階段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修畢證明

正、影本（正本驗畢發還，持國外學歷證明者，須附中譯本及駐外單位查証學歷屬實文件，主

管教育行政機關認定具有國民小學教師資格之證明文件始得報名，並不得以切結方式要求事後

補送證明文件）。 

三、 報名方式：採親自或通訊報名，請將上述資料文件依教師甄試證件檢核表之序號裝訂後，送至

臺中市北屯區軍福十八路 328號 臺中市葳格高級中學附設小學北屯校區教務處。 

四、 報名日期：即日起，每日 8:30-16:20。 

五、 甄選類別及錄取名額： 

類    別 正取 備取 備    註 

專任教師 1名 1名 因應新學年度增班需求，具備小學教師證。 

六、 甄選資格及條件： 

(一) 具有國民小學各該類科合格教師證書、資格或修畢各類科職前教育課程，且經切結可於甄選
日前取得合格教師證書者。 

(二) 如係現役軍人，於甄選日前可提出退伍證明文件者，亦得參加甄選。 

(三) 無教師法第 14條各款及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 31條及第 33條各款之情事者。 
七、 甄試日期、地點： 

(一) 日期：報名書面資格審查後，由校方主動通知甄試時間。 
(二) 地點：小學部北屯校區 教務處(臺中市北屯區軍福十八路 328號)。 
(三) 由警衛室通報後於教務處等待甄選規則說明，並依分配時間進進行甄試。 

八、 甄選流程：  
(一) 報名：採書面資格審核，符合資格條件者，於完成報名手續後，校方會主動通知複試。 
(二) 複試內容： 

1. 教學演示（15分鐘）：參考國小課程，自行選材編寫教案進行教學，教案列入評分項目。 
2. 口試（15~20分鐘）：甄試教師須備個人教學檔案（含個人檔案、教學理念、教學歷程

資料、教學省思、教學研究、專長等資料，甄試後送還。）提供甄試委員評分。現場

進行教學經驗、教學理念、班級經營等概念論述。 

(三) 成績計算標準：教學演示占 50%、口試占 50%。 

九、錄取公告：錄取名單於甄選活動完成後，公告於本校網站及門首。 

十、附則 

（一） 繳驗之各項證明文件如有不實者，除取消甄選及錄取資格外，如涉及刑責由應試者自行負責。 

（二） 經甄選錄取者，如體檢不合格或患有傳染病防治條例相關規定或其他妨害教學之傳染病或未

繳交公立醫院體格檢查合格表者，均予以註銷錄取資格。 

（三） 本簡章經本校教師甄選委員會通過，並經校長核准後實施之，修正時亦同。  


